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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目的： 

財團法人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多年來致力推動照顧公共化，並積極推動 0-2 歲居家托育人員照顧。

為鼓勵專業人員投入保母托育工作，增加就業動機，並支持新進人員穩定留任、累積托育職能，

本會規劃托育人員就業獎助計畫，期能穩定擴大居家托育服務人力。 

 

二、 計畫執行期間：2021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06 月 30 日止。 

 

三、 獎助對象： 

(一) 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06 月 30 日間，於本會所承辦之七處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台北

市中山區、台北市士林區、台北市北投區、新北市中和區、桃園市第六區、台中市第一區、

台南市第一區）新領證，且加入準公共化、願意承諾善盡妥善照顧幼兒之責任之在宅保母。 

(二) 前項所稱之新領證在宅保母類型如下： 

1. 初次申請登記證，成為在宅保母者。 

2. 計畫上路後，由原本到府保母改登記為在宅保母者。 

3. 非以上二者之一，但有事實足認符合本計畫新領證保母之情況，且資格經本會個案審議

小組審議通過者。 

(三) 符合（一）（二），且於取得登記證 3 個月內完成契約簽訂者。 

 

四、 獎助項目： 

獎助類型 申請要件 
獎助金額 

(新台幣) 

立即就業 

獎助金 

保母於取得登記證書後二個月內，經本會承辦之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陪同簽約，並成功收托三親等以外托兒，且每週收托時數達 45 小

時以上。於收托滿一個月後，提出獎助金申請。 

5,000 

久任獎助金 

第一階段：保母經本會承辦之中心陪同簽約，並收托同一名三親等

外托兒，且每週收托時數達 45 小時以上。於連續托育滿三個月後，

提出獎助金申請。 

*須於 2024 年 06 月 30 日前完成上述條件。 

5,000 

第二階段：保母經本會承辦之中心陪同簽約，並收托同一名三親等

外托兒，每週收托時數 45 小時以上，連續托育滿一年後，提出獎

助金申請。 

*須於 2024 年 06 月 30 日前完成上述條件。 

20,000 

 

 



五、 獎助金發給規定 

(一) 符合請領要件之保母，每項獎助金以請領一次為限。 

(二) 如保母由到宅轉在宅身份，其托兒需為過去從未收托過之對象，方才符合獎助資格。 

(三) 如有特殊狀況而有申請要件爭議者，將由本會個案審議小組討論後決定。 

(四) 其他應配合事項： 

1. 托育人員需承諾善盡妥善照顧幼兒之責任。 

2. 托育人員須確實遵守相關規定，無違法情事。 

3. 托育人員需按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未滿二歲兒童托育公共化及準公共服務作業要點，

與直轄市、縣市政府完成簽約，成為準公共服務居家托育人員，並符合相關規範。 

4. 初次收托起始三個月，需接受訪員每月訪視一次，並配合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輔導建議，

進行改善。 

5. 使用衛福部社家署公告之在宅托育契約服務範本與家長簽訂托育契約。 

6. 於就業期間，協助完成每一階段之就業狀況調查問卷及相關訪談。 

(五) 托育人員有以下情形，經本會個案審議小組討論後，本會得終止補助： 

1. 托育人員於加入本計畫後至 2024年 06月 30日間違反相關法令，本會得終止補助，並喪

失繼續請領獎助金之資格。如違反相關法令情節重大，本會將追回獎助金。 

2. 未履行本計畫之應配合事項，本會得終止補助，並喪失繼續請領獎金之資格。 

3. 其他經個案審議小組認定，有不宜再補助之情形。 

 

六、 申請流程及應備文件 

(一) 申請參與獎助計畫：經本會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說明計畫內容，填妥「托育人員就業獎助金

補助計畫申請書暨契約書」提出申請。 

(二) 申請獎金： 

1. 依階段於符合請領要件時填寫「就業獎助金申請書」，提交所屬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2. 經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初審、本會總會複審，核定後撥款。 

3. 本獎助金發放採匯款撥付，且限居家托育人員本人帳戶，恕不接受領取現金之請求。 

 

七、 爭議處理：有關補助對象之資格認定、獎助金發放與否等事項，如有爭議，請洽原申請補助之中

心，填妥爭議處理申請書後，由中心送本會之個案審議小組討論認定。 

 

八、 計畫變更或終止：本會對本計畫保有最終解釋權，關於本計畫之變更、解釋、取消等異動，將公

告於彭婉如基金會網站：https://www.pwr.org.tw/ ，不另行通知。 

 

 

 

 


